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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某与董某签订了一份房

屋买卖合同!约定
!

于某将自己

的一间沿街门面房出卖给董

某! 价格为
"

万元" 合同签订

后! 双方办理了房屋买卖合同

的公证手续! 董某付给于某房

款
"

万元"之后!因双方搬家等

原因!相互失去联系!该房屋的

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能按约定

办理"当董某终于找到于某!要

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时!

于某拒绝了! 并以房屋没有办

理产权过户手续为由! 诉至法

院!请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!要

求董某返还房屋" 董某当庭也

提出反诉! 要求于某继续履行

买卖合同!办理过户登记"

说法

那么! 房屋没有办理产权

过户手续! 产权所有人能否收

回其房屋呢
#

这涉及到房屋产

权过户登记与买卖合同关系的

问题"我国民法通则规定!依据

买卖合同取得财产所有权的!

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"

同时法律也规定! 对于不动产

的所有权转移! 应根据城市房

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
!

#房

地产转让时! 应当向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

申请变更登记" $由此可见!登

记是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定要

件%在本案中!由于房屋尚未办

理变更登记! 所以该房屋所有

权尚不属于董某"

房屋既然还不属于董某!

那么于某是否就可以主张买卖

合同无效!并收回房屋呢
#

并非

如此" 最高人民法院&关于贯彻

执行
$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

则
%

若干问题的意见
&

试行
'

'第

八十五条规定
!

#财产所有权合

法转移后!一方翻悔的!不予支

持% 财产所有权尚未按原协议

转移!一方翻悔的!不予支持%财

产所有权尚未按原协议转移!

一方翻悔并无正当理由! 协议

又能够履行的! 应当继续履行
(

如果协议不能履行! 给对方造

成损失的!应当负赔偿责任%$这

进一步说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

是履行买卖合同的方式! 财产

所有权没有如约办理变更登记

手续! 并不能导致买卖合同的

无效!相反!由于一方没有履行

财产所有权变更的义务还要承

担违约责任% 这一规定同样也

适用于房屋买卖合同%

显然! 房屋产权未办理变

更登记手续并不必然导致买卖

合同的无效%此外!根据&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
$

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
%

若干问题的解释

&

一
)

' 第九条规定
!

#依照合同法

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!法

律( 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

理批准手续!或者办理批准(登

记等手续才能生效! 在一审法

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

批准手续的! 或者仍未办理批

准(登记等手续的!人民法院应

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)法律(行

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

手续!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!

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

合同的效力! 合同标的物所有

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%$据此!

买卖合同只是进行房屋产权变

更登记的证明文件! 法律规定

房屋买卖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

续!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!所以

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

同不以登记为有效要件% 也就

是说! 未办理房屋变更手续只

是不能转移房屋所有权! 并不

说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%

综上所述! 由于没有办理

产权变更登记手续! 所以房屋

所有权仍属于某本人! 但这并

不导致双方买卖合同的无效%

依据合同! 董某享有要求于某

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( 交付

标的物的请求权! 于某则有进

行变更登记的义务% 由于于某

没有依约履行合同! 已构成违

约%所以!应当支持被告董某的

主张! 判决双方的买卖合同继

续履行! 由于某办理产权变更

手续% 高忠祥 周彦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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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同志"

我丈夫因同我怄气 !一

时想不开!趁我不在时!点燃

家中的窗帘( 床单等易燃物

品后锁门离开% 随着火势蔓

延!房内许多东西被毁% 同栋

大楼的其余
*+

户住户得知

后!一边迅速报警!一边立即

撤离了大楼% 由于发现较早(

消防人员及时赶到! 大火很

快被扑灭! 未造成他人任何

人身和财产损失% 可近日法

院却以放火罪判处我丈夫有

期徒刑
"

年% 这究竟是为什

么*

读者"张蔷

张蔷读者"

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!

从法律角度上看 " 公民对

自己的财产都有处分权 "

但处分权的行使不得以损

害国家 # 集体和他人的利

益为前提 ! 只要不损害国

家 #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"烧

自 己 的 财 物 属 行 使 处 分

权 "不构成放火罪 ! 反之 "

构成放火罪!

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

烧公私财物" 危害公共安全

的行为! 根据$刑 法%第一

百一十四条之规定" 犯本罪

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" 处三
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!

本案中" 你丈夫的行为已经

具备了该罪的构成要件 &一

方面" 虽然你丈夫烧的是自

己的房屋" 但侵犯的是公共

安全! 如果放火足以引起火

灾" 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

命# 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

的安全" 即属于侵犯公共安

全! 你丈夫的行为可能危害

的对象" 正是不限于某一个

人" 某几个人的人身权或某

项财产权" 而是整栋大楼的

住户及其来往客人" 危害的

是众多人的正常生产# 工作

和生活安全!另一方面"你丈

夫已经实施放火且具有主观

上的犯罪故意! 你们家是整

个大楼的一部分" 是大楼的

住户之一" 你丈夫在放火烧

自己房子时及此后锁门离

开" 均应当明知如不扑救或

扑救不及时" 必然危及整栋

大楼人员的生命#财产安全"

尽管他并不希望发生该后

果" 但他对该后果的发生持

放任的心理状态" 即具有间

接故意 ! 再一方面 "本案的

构成并不以情节或后果严

重作为构成要件 "而仅将其

作为量刑的参考! 即只要实

施了放火行为 "可能造成不

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使

不特定公私财产遭

受损失" 即便最终

没 有 造 成 他 人 损

失"也构成犯罪! 故

你丈夫同样必须受

到惩处!

律师 颜东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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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前夫于
,--.

年
/

月

协议离婚时!约定
0

岁的儿子

随前夫生活并由其抚养!我不

承担抚育费用% 前不久!前夫

却以其遭遇下岗后已无收入

来源! 难以维持儿子生活(教

育费用为由!以儿子的名义向

法院提起诉讼!要求我给付一

半抚养费用%我以协议在先为

由抗辩!可法院却没有采纳我

的意见% 这是为什么*

读者"肖虹

肖虹读者"

虽然离婚时"你们基于真

实意思达成的你不承担抚养

费的约定合法有效"但法院的

判决是正确的!

首先" 一方不承

担抚养费的约定"应

以不损害未成年子女

合法权益为前提! 为

使子女的合法权益得

到充分保障" 法律赋

予了子女特别的权利! $婚姻法%

第三十七条规定&'关于子女生

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"不

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

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

数额的合理要求! (也就是说"离

婚时所确定的抚育费数额"包括

一方不承担抚养费的约定"在必

要时是允许日后变更的!因为协

议或判决"是基于当时子女的实

际需要#当地的生活水平以及父

母的经济状况#抚养能力等确定

的"如情况发生了变化"将导致

子女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!

其次" 抚养费用的变更具有法

定条件"即必须是'必要时(和

'合理要求(! 一方面"对'必要

时(的判断主要考虑&一是确有

物价上涨#教育费#医疗费增加

等较大变化) 二是抚育子女一

方的抚育能力"因下岗失业#丧

失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等而发

生了较大改变! 本案中"鉴于你

前夫遭遇下岗后已无收入来

源"导致难以维持儿子生活#教

育费用的新情况" 明显与之吻

合! 另一方面"'合理要求(是指

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"务

必保障子女最低生活水平! 为

此"$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

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

费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%第
.

条

规定&'子女抚育费的数额"可根

据子女的实际需要# 父母双方

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

水平确定! 有固定收入的"抚育

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

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! 负

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"比

例可适当提高"但一般不得超过

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!无固定

收入的"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

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"参

照上述比例确定! 有特殊情况

的" 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

例! (即法院可以据此判决由你

承担抚养费的数额!

律师 廖春梅!"#$


